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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違反緊急醫療救護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罰鍰單位：新臺幣 
項

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度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1 

救護車設置機關

（構）違反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所定救

護車裝備標準及管

理辦法有關救護車

裝備標準及用途之

規定。 

第十五條 

 

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項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其情

節重大者，得直接廢

止其救護車之設置

許可，並由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通知公路

監理機關吊銷其全

部救護車之牌照；屬

救護車營業機構者 

，並廢止其設立許

可。 

1. 第一次處十萬元至三十萬元

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其情節重大者，得

直接廢止其救護車之設置許

可，並應通知公路監理機關

吊銷其全部救護車之牌照；

屬救護車營業機構者，並廢

止其設立許可。 

2. 第二次處二十萬元至四十萬

元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

改善為止。其情節重大者，

得直接廢止其救護車之設置

許可，並應通知公路監理機

關吊銷其全部救護車之牌

照；屬救護車營業機構者，

並廢止其設立許可。 

3. 第三次以上處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罰鍰，並令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至改善為止。其情節重

大者，得直接廢止其救護車

之設置許可，並應通知公路

監理機關吊銷其全部救護車

之牌照；屬救護車營業機構

者，並廢止其設立許可。 

2 

非屬本法第十六條

第二項所定之機關

（構），擅自設置救

護車者。 

第十六條第二

項 

 

第四十一條第

三項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由

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

通知公路監理機關

吊銷其車輛牌照。 

1. 第一次處十萬元至三十萬元

罰鍰，並應通知公路監理機

關吊銷其車輛牌照。 

2. 第二次處二十萬元至四十萬

元罰鍰，並應通知公路監理

機關吊銷其車輛牌照。 

3. 第三次以上處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罰鍰，並應通知公路

監理機關吊銷其車輛牌照。 

3 

本法第十六條第二

項第三款至第七款

之救護車設置機關

（構）違反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所定救

護車及救護車營業

機構設置設立許可

第十六條第四

項 

 

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款、

第二項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至改善為

止。其情節重大

者，得直接廢止其

1. 第一次處十萬元至三十萬元

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其情節重大者，得

直接廢止其救護車之設置許

可，並應通知公路監理機關

吊銷其全部救護車之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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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度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管理辦法有關救護

車設置、營運管理

及救護車營業機構

設立之規定。 

救護車之設置許

可，並由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通知公路

監理機關吊銷其全

部救護車之牌照；

屬救護車營業機構

者 

，並廢止其設立許

可。 

屬救護車營業機構者，並廢

止其設立許可。 

2. 第二次處二十萬元至四十萬

元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

改善為止。其情節重大者，

得直接廢止其救護車之設置

許可，並應通知公路監理機

關吊銷其全部救護車之牌照 

；屬救護車營業機構者，並

廢止其設立許可。 

3. 第三次以上處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罰鍰，並令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其情節重大

者，得直接廢止其救護車之

設置許可，並應通知公路監

理機關吊銷其全部救護車之

牌照；屬救護車營業機構

者，並廢止其設立許可。 

4 

救護車未裝設警鳴

器、車廂內外監視

錄影器或紅色閃光

燈。車身非白色，

兩側未漆紅色十字

或機關（構）名稱。

車身後部未漆許可

字號。未經所在地

直轄市衛生主管機

關核准，逕於車身

為本法第十七條第

一項前段所定以外

其他標識。 

第十七條第一

項 

 

第四十六條 

 

處五千元以上二萬

五千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 

1. 第一次處五千元至一萬五千

元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 

2. 第二次處一萬元至二萬元罰

鍰，並令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為

止。 

3. 第三次以上處一萬五千元至

二萬五千元罰鍰，並令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5 

救護車非因情況緊

急，使用警鳴器及

紅色閃光燈。 

第十七條第二

項 

 

第四十二條第

一款 

處六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六萬元至十八萬元

罰鍰。 

2. 第二次處十二萬元至二十四

萬元罰鍰。 

3. 第三次以上處十八萬元至三

十萬元罰鍰。 

6 

救護車於救護傷病

患及運送病人時，

未有救護人員二名

以上出勤；加護救 

護車出勤之救護人

員未有一名為醫師 

、護理人員或中級

第十八條 

 

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款、

第二項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至改善為

止。其情節重大

者，得直接廢止其

1. 第一次處十萬元至三十萬元

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其情節重大者，得

直接廢止其救護車之設置許

可，並應通知公路監理機關

吊銷其全部救護車之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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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度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以上救護技術員。 救護車之設置許

可，並由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通知公路

監理機關吊銷其全

部救護車之牌照；

屬救護車營業機構

者 

，並廢止其設立許

可。 

屬救護車營業機構者，並廢

止其設立許可。 

2. 第二次處二十萬元至四十萬

元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

改善為止。其情節重大者，

得直接廢止其救護車之設置

許可，並應通知公路監理機

關吊銷其全部救護車之牌照 

；屬救護車營業機構者，並

廢止其設立許可。 

3. 第三次以上處三十萬元至五

十萬元罰鍰，並令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其情節重大

者，得直接廢止其救護車之

設置許可，並應通知公路監

理機關吊銷其全部救護車之

牌照；屬救護車營業機構者 

，並廢止其設立許可。 

7 

救護車未定期施行

消毒或維持清潔。 

第十九條第一

項 

 

第四十六條 

處五千元以上二萬

五千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 

1. 第一次處五千元至一萬五千

元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 

2. 第二次處一萬元至二萬元罰

鍰，並令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為

止。 

3. 第三次以上處一萬五千元至

二萬五千元罰鍰，並令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8 

救護車於運送傳染

病或疑似傳染病之

病人或運送受化

學、輻射物質污染

之病人後，未依其

情況，施行必要之

消毒或去汙處理。 

第十九條第二

項 

 

第四十六條 

處五千元以上二萬

五千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 

1. 第一次處五千元至一萬五千

元罰鍰，並令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 

2. 第二次處一萬元至二萬元罰

鍰，並令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為

止。 

3. 第三次以上處一萬五千元至

二萬五千元罰鍰，並令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9 
救護車執行勤務，

未依據所在地直轄

第二十條 

 

處六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六萬元至十八萬元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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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度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市衛生主管機關所

定之救護車收費基

準，超額收費。 

第四十二條第

一款 

2. 第二次處十二萬元至二十四

萬元罰鍰。 

3. 第三次以上處十八萬元至三

十萬元罰鍰。 

10 

救護車設置機關

（構）規避、妨礙

或拒絕直轄市衛生

主管機關對其救護

車之人員配置、設

備及救護業務之每

年定期或不定期檢

查。 

第二十一條第

二項 

 

第四十三條第

一款 

處五萬元以上二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五萬元至十五萬元

罰鍰。 

2. 第二次處十萬元至二十萬元

罰鍰。 

3. 第三次以上處十五萬元至二

十五萬元罰鍰。 

11 

救護技術員未於下

列地點，即施行緊

急救護： 

一、緊急傷病或大

量傷病患之現場。 

二、送醫或轉診途

中。 

三、抵達送醫目的

醫療機構而醫護人

員尚未處置前。 

第二十六條 

 

第四十五條第

一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 

12 

救護技術員未依緊

急傷病患救護作業

程序，施行救護。 

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 

 

第四十五條第

一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 

13 

非救護技術員，使

用救護技術員名

稱。 

第二十八條 

 

第四十七條第

一款 

處五千元以上二萬

五千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五千元至一萬五千

元罰鍰。 

2. 第二次處一萬元至二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一萬五千元至

二萬五千元罰鍰。 

14 

救護人員未依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指示

前往現場急救，或

未將緊急傷病患送

達就近適當醫療機

構。 

第二十九條 

 

第四十五條第

二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 

15 

遇大量傷病患或野

外緊急救護，參與

現場急救救護之救

護 車 設 置 機 關

（構），未依現場

第三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第

一款 

處五萬元以上二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五萬元至十五萬元

罰鍰。 

2. 第二次處十萬元至二十萬元

罰鍰。 

3. 第三次以上處十五萬元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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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度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指揮協調系統之指

揮，施行救護。 

十五萬元罰鍰。 

16 

遇大量傷病患或野

外緊急救護，參與

現場急救救護人

員，未依現場指揮

協調系統之指揮，

施行救護。 

第三十三條 

 

第四十五條第

二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 

17 

救護車設置機關

（構）未將救護紀

錄表保存至少七

年。 

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 

 

第四十二條第

一款 

處六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六萬元至十八萬元

罰鍰。 

2. 第二次處十二萬元至二十四

萬元罰鍰。 

3. 第三次以上處十八萬元至三

十萬元罰鍰。 

18 

救護人員施行救護 

，未填具救護紀錄

表，或未將救護紀

錄表分別交由該救

護車設置機關（構）

及應診之醫療機構

保存。 

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 

 

第四十七條第

二款 

處五千元以上二萬

五千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五千元至一萬五千

元罰鍰。 

2. 第二次處一萬元至二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一萬五千元至

二萬五千元罰鍰。 

19 

應診之醫療機構未

將救護紀錄表併病

歷保存。 

第三十四條第

二項 

 

第四十四條第

一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

為止。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

為止。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

改善為止。 

20 

救護技術員或其他

參與緊急醫療救護

業務之機關（構）

所屬人員，無故洩

漏因業務而知悉或

持有他人之秘密。 

第三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第

三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 

21 

醫院遇有緊急傷病

患時，未立即依其

醫療能力予以救

治，或未先做適當

處置而逕予轉診。 

第三十六條第

一項 

 

第四十二條第

二款 

處六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六萬元至十八萬元

罰鍰。 

2. 第二次處十二萬元至二十四

萬元罰鍰。 

3. 第三次以上處十八萬元至三

十萬元罰鍰。 



 6

項

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度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22 

醫院未依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所定緊急

傷病患轉診實施辦

法之轉診要件、方

式及應辦理之醫院

聯繫與協調事項之

規定，辦理緊急傷

病患轉診。 

第三十六條第

二項 

 

第四十五條第

四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 

23 

非急救責任醫院，

使用急救責任醫院

名稱。 

第三十七條第

二項 

 

第四十五條第

四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 

24 

醫院無故拖延，未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定之緊急醫療

處理能力等級提供

醫療服務。 

第三十八條第

一項 

 

第四十二條第

三款 

處六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六萬元至十八萬元

罰鍰。 

2. 第二次處十二萬元至二十四

萬元罰鍰。 

3. 第三次以上處十八萬元至三

十萬元罰鍰。 

25 

急救責任醫院未辦

理下列事項： 

一、全天候提供緊

急傷病患醫療照護 

。 

二、接受醫療機構

間轉診之緊急傷病

患。 

三、指派專責醫師

指導救護人員執行

緊急救護工作。 

四、緊急醫療救護

訓練。 

五、依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規定提供緊

急醫療救護資訊。 

六、其他經衛生主

管機關指派之緊急

救護相關業務。 

第三十九條第

一項 

 

第四十四條第

二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 

1. 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

為止。 

2. 第二次處二萬元至四萬元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改善

為止。 

3. 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至五萬

元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至

改善為止。 

26 

當地醫院無故拒

絕，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因遇緊急傷病

或大量傷病患救

護，或為協助其轉

診服務所為之救護

車或救護人員之出

第四十條 

 

第四十三條第

二款 

處五萬元以上二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五萬元至十五萬元

罰鍰。 

2. 第二次處十萬元至二十萬元

罰鍰。 

3. 第三次以上處十五萬元至二

十五萬元罰鍰。 



 7

項

次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度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勤派遣。 

27 

適用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所定救護車及

救護車營業機構設

置設立許可管理辦

法之救護車設置機

關（構），容留未

具救護人員資格者

擅自執行救護業務 

、從事有傷風化或

危害人體健康等不

正當業務、利用救

護車從事犯罪行為 

或違反本法第二十

條規定，超收救護

車服務費用經查屬

實且未依限將超收

部分退還傷病患。 

第四十九條 廢止其全部救護車

之設置許可；其屬

救 護 車 營 業 機 構

者，並廢止其設立

許可。 

廢止其全部救護車之設置許

可；其屬救護車營業機構者，並

廢止其設立許可。 

 

 


